2024年度林业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(一)项目概况。2024年省级财政向我局下达省级财政林业生态补偿资金95.47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，已支出25.47万元，支出率26.68%。
(二)项目绩效目标。保持对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助面积3.3424万亩，完成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700亩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(一)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。
有效评价2024年林业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情况，评价对象为荔城区，范围为荔城区。
(2) 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按照2024年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（含提前下达部分）开展评价工作。
(3)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对照2024年度编制的绩效目标，逐项分析实际完成情况。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(附相关评分表)
评价得分为93分，评价等级为优秀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(一)项目决策情况。
按照2024年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（含提前下达部分）贯彻执行。
(二)项目过程情况。
严格按照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省级以上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财农〔2017〕41号）及《关于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加强省级以上财政林业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闽财农〔2019〕7号）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(三)项目产出情况。
上级下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补助面积为3.3424万亩，重点区位商品林赎买700亩，实际下达补助资金的生态公益林面积3.3424万亩，完成重点区位商品林赎买718亩。
(四)项目效益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实行分类分档补助：其中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中的经济林和竹林补助22元/亩，乔木林和其他林补助23元/亩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层层拨付、层层监管，多部门检查，工作效率极低。
六、有关建议
建议由林权所有者提出申请，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，指定一个机构统一发放生态效益补偿资金，并在统一平台公示。

